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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百考试题论坛外销员 第一节 产品责任法概况 一、产品责任

及产品责任法的概念和性质 1、产品责任概念：因制造商、

销售商所制造或销售的产品存在缺陷而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

损失引起的民事责任 2、产品责任法概念：调整缺陷产品的

受害人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、销售者或其他中间人之间民事

法律规范总称。属于社会经济立法范畴。被告与原告不需要

存在合同关系。 3、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：产品质量法 第二

节 美国的产品责任法 一、产品产品责任的诉讼依据：违反担

保说、疏忽说、严格责任说 (一)违反担保 Oslash. 以违反担保

为由提起诉讼时，对原告的有利之处在于，他无须证明被告

有疏忽，而只需证明产品确有缺陷，而且由于这种缺陷使他

受到损失，他就可以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。 例： 依据美国产

品责任法在以违反担保为理由诉讼时，对原告的有利之处在

于，他只须证明( ) A.与被告有合同关系 B. 产品有缺陷，并使

他受到损失 C.被告未尽合理注意 答案：B (二)疏忽 Oslash. 以

疏忽为由起诉时，原告必须提供证据证明两点：生产销售者

有疏忽之处，并由于这种缺陷或瑕疵导致原告受到损害， 否

则生产销售者不承担责任。证明生产销售者有疏忽之处：设

计缺陷、危险说明不充分、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等。 Oslash. 定

义：只要存在缺陷，并对使用者或者消费者具有不合理的危



险，并因此而使他们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，生产者或销售

者就要承担责任。又叫无过失责任。 Oslash. 原告的举证责任

： 证明产品确实存在缺陷或不合理的危险 产品缺陷给使用者

或消费者造成了损害 产品所存在的缺陷是在生产者或销售者

把该产品投入市场时就有的。 Oslash. 受损害者的权利自生产

者将引起损害的产品投入市场之日起10年届满即告消灭。除

非受害者已在此此期间对生产者起诉 Oslash. 总赔偿不超

过7000万欧元。 Oslash. 缺陷是指不合理的危险 &Oslash. 缺陷

是指不符合生产标准 三、产品责任的适用对象： ü 权利主体

是产品责任法所保护的对象：消费者和其他受害人. ü 义务

主体是生产者、销售者 四、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抗辩理由

： 1、归责原则：对生产者实行严格责任，对销售者实行过

错责任，销售者在特殊情形下也承担严格责任。 2、抗辩理

由：生产者可以证明有下列情况，生产者可以不承担赔偿责

任： 未将产品投入流通 产品投入流通时，引起损害的缺陷不

存在 产品投入流通时，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

、 3、诉讼时效：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

时效期间为2年。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

权，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用户、消费者满10年丧

失。 五、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 人身损害赔偿、财产损害赔偿

、精神损害赔偿 六、产品责任诉讼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原则 

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